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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客运、货运经营许可证发放审批指南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行政许可事项——道路客运、货运经营许可证发放审批的事项审查类型、审批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数量限制、申请条件、禁止性要求、申请材料目录、申请接收、办理基本流程、办理方式、办结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结果、结果送达、行政相对人权力和义务、咨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办公地址和时间、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我区行政许可事项——道路客运、货运经营许可的办理。
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条：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
（一）从事县级行政区域内客运经营的，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二）从事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跨2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向其共同的上一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三）从事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申请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
（一）从事县级行政区域内客运经营的，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二）从事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跨2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向其共同的上一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三）从事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一条：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客运经营者，需要增加客运班线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6号第二十二条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 
(二)有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3.4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2年第1号）第十条　第十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和本规定规范的程序实施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和货运站经营的行政许可

受理机构
渝水区交通运输局。
决定机构
渝水区交通运输局。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申请条件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和《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要求，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要求提交全部补充申请材料，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运输车辆；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即可办理。
禁止性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八条：“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行政许可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申请材料目录
申请书及其规定的附件详见表1。申请材料的下载地址：http://xy.jxzwfww.gov.cn/→办事服务→下载中心。
表1  申请材料明细
	材料名称
	是否必须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需加盖单位公章并标注与原件一致）

	《道路运输经营申请表》
	是
	1
	1

	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和委托书
	是
	1
	1

	企业章程文本
	是
	1
	1

	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包括车辆数量.厂牌车型.车辆技术和类型等级等；若拟投入车辆属于已购置或者现有的，应提供机动车行驶证.车辆技术和类型等级评定证明及其复印件等）
	是
	1
	1

	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文本
	是
	1
	1

	已聘用或拟聘用驾驶人员的驾驶证和从业人员资格证复印件
	是
	0
	1

	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
	是
	1
	1

	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是
	1
	1

	《道路运输经营申请表》
	是
	1
	1

	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和委托书
	是
	1
	1



申请接收
渝水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直接提交。
办理基本流程
申请
申请人向渝水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递交申请材料。
受理
渝水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1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符合性进行审查。如不属于行政许可范围的或不属于市局行政许可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及时告知申请人，向申请人发放《行政许可不予受理决定书》；如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并发放《补正告知书》；对符合法定要求的，依法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发放《行政许可受理决定书》。
审查
将申请的有关情况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网站或办公场所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5日。公示期间或结束后，组织有关人员对申请人的有关条件和所提供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实地查验。

许可
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分别做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
公告
将许可结果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网站或办公场所予以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方便公众查阅。
发证
向被许可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注明经营范围和有效期。

办理方式
渝水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现场受理。
办结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7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审批结果
许可或不予许可，许可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结果送达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由渝水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统一颁发。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行政相对人享有办理进程查询权、行政复议权、行政诉讼权、投诉权等权利。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关系中主要应履行下述义务：
服从行政管理的义务；
协助公务的义务；
维护公益的义务；
接受行政监督的义务；
提供真实信息的义务。
咨询途径
咨询电话：0790-7100100（交通运输局窗口) 
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790-6222313（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办公地址和时间
渝水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区交通运输局窗口，（渝水区站前西路延伸段1160号一楼）。 
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  下午13.30-17.00
 
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bookmark: OLE_LINK5]结果公开查询：http://xy.jxzwfww.gov.cn/→公示公告。




（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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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性附录）
表1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申请表
	
                                                    受理申请机关专用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申请表



	说明
1、 本表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制作，申请从事道路旅
客运输经营应当按照《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二章的有关规
定向相应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填写本表，并同时提交其它相关材
料（材料要求见第4页）。
2、本表可向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免费索取，也可自行从交通部网站
 （www.moc.gov.cn）下载打印。
3、本表需用钢笔填写或计算机打印，请用正楷，要求字迹工整。

	申请人基本信息
申请人名称                                                                                                                        
      要求填写企业（公司）全称或企业预先核准全称、个体经营者姓名
负责人姓名                             经办人姓名                           
      如系个人申请，不必填写“负责人姓名”及“经办人姓名”项
通信地址                                                                
                                                                             
邮编                         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申请许可内容                             请在□内划√
   首次申请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证或申请扩大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范围，请选择
拟申请的道路旅客运输经经营范围
	
	县内
	县际
	市际
	省际

	班车客运
	□
	□
	□
	□

	包车客运
	□
	□
	□
	□


如申请扩大旅客运输范围，请选择现有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范围
	
	县内
	县际
	市际
	省际

	 班车客运
	□
	□
	□
	□

	 包车客运
	□
	□
	□
	□





	



表2营运客车信息
	营运客车信息

	已购置营运客车情况

	序号
	厂牌型号
	数量
	座位数（个）
	车辆类型及等级
	车辆技术等级
	车辆外廓长宽高
	购置时间
	备注

	1
	
	
	
	
	
	
	
	

	2
	
	
	
	
	
	
	
	

	3
	
	
	
	
	
	
	
	

	4
	
	
	
	
	
	
	
	

	5
	
	
	
	
	
	
	
	

	合计
	
	
	
	
	
	
	
	

	表格不够，可另附表填写

	拟购置营运客车情况

	序号
	厂牌型号
	数量
	座位数（个）
	车辆类型
及等级
	车辆技术等级
	车辆外廓长宽高
	备注

	1
	
	
	
	
	
	
	

	2
	
	
	
	
	
	
	

	3
	
	
	
	
	
	
	

	4
	
	
	
	
	
	
	

	5
	
	
	
	
	
	
	

	合计
	
	
	
	
	
	
	

	表格不够，可另附表填写

	    如申请扩大经营范围，请填写“现有营运客车情况”表

	现有营运客车情况

	序号
	道路运输证号
	厂牌型号
	车牌号码
	座位数（个）
	车辆类型
及等级
	车辆技术等级
	车辆外廓长宽高
	购置时间

	1
	
	
	
	
	
	
	
	

	2
	
	
	
	
	
	
	
	

	3
	
	
	
	
	
	
	
	

	4
	
	
	
	
	
	
	
	

	5
	
	
	
	
	
	
	
	

	合计
	
	
	
	
	
	
	
	

	表格不够，可另附表填写




表3拟聘用营运客车驾驶员情况
	拟聘用营运客车驾驶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取得相应驾驶证时间
	从业资格证号
	从业资格证类型
	三年内是否发生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表4道路运输经营申请材料核对表

	  申请材料核对表        请在□内划√
  1、《道路运输经营申请表》  （本表）                                    □
  2、企业章程文本                                                           □
  3、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和委托书     □
  4、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
  5、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包括客车数量、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座位数以及客车外 □
  廊长、宽、高等。若拟投入客车属于已购置或者现有的，应提供行驶证、车辆技术等
  级证书（车辆技术检测合格证）、客车等级评定证明及其复印件
  6、已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人员的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公安部门出具的 □
  连续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的证明

  只有上述材料齐全有效后，你的申请才能受理
  
	同时申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的，还应填写《道路运输班线经营申请表》并提供要求的材料


  声明
   我声明本表及其它相关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可靠

   我知悉如此表中有故意填写的虚假信息，我取得的客运站经营许可将被撤销

   我承诺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及其它有关道路运输法规、规章的规定



   
   负责人签名                                日期                            

   负责人职位                       

如系个人申请不必填写“负责人职位”项










（资料性附录）
常见错误示例及常见问题解答

1 申请书应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签字笔填写，字迹应清楚。  
2 提交的申请书与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纸。 
3所提交的文件若用外文书写，需提交中文译本，并加盖翻译单位印章。   
4文件除标明复印件外，应提交原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由其指定的代表或委托的代理人加盖公章或签字。

                    
























image3.png
EREY AR, BES AFERERER R

AR,
e - o BERE FEEE  AWRT
w5 Sge  UWES wmE VAR Top et

BETE, TEMEET





image4.png
SEIRPIT RE

BRATESESRRER

&

B





image1.jpeg
P —:
SR I

SR HABLE G

EREMEHEERIFR

W
1. AR CHESSRYaih RS R ME) BIfE, WA Tles s
T N R OGE SR TR, SRS AR, R
EABXME HZDR BT -
2. RXT A HGEHER T LI KR, QA DTN
(www.moc.gov.cn) F4L4TE .
30 HKH LI R A ARG

4y ARVAFREAT LA ST, BRAER, THL#.

HIFARAES
HIEAZH
LREGLEN (A7) B DUBLUBEEATELTARE

L IN 2 SIS
DEPASE, SLIRY “QHEAE ™ R EPNEE "

piites:cle
B Wik
FHl T HER
RISFTRE wrllma v
LI T N2 U T oA R T 5 K M3 B B B R

wiAsE O emew O xzemew O

R KN E MBS, EFRANLEEM:

WilE O smew O xwswzs O





image2.png
HEIFRBIN JT

EOERERES
EE SR
- - o BERE FELE  ABRT
5 s GO ) =)
1
2
3
4
5
6
FETE, TENFES. HABRIHEFL T &
OB SRR
- - o BERE FELE  ABRT
5 RS TG ey =)

EHETE,

TEMEET





